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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反腐倡廉建设，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，也是和平 条 件 下 人 民 解 放 军 建 设 的 重 大 课 题。

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（１９４９－１９７８年）是我军反腐倡廉建设探索与发展时期。这一时期，我军反腐倡廉建

设经历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全新探索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前进、“文 化 大 革 命”时 期 的 内 乱 挫 折、两

年徘徊时期的初步整顿等发展阶段。纵观这一时期，在党中央、中央军委 的 领 导 下，针 对 不 同 发 展 阶 段 党 和 军

队建设的新形势、新任务、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军队反腐倡廉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，有了新的发展，积累了宝贵的经

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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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反腐倡廉建设，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

重大课题，也是和平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建设的重

大课题。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７８年党的十

一届三中全会之前，在这近３０年的军队反腐倡廉

建设中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党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

经验，也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。无论是经验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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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教训，都为我军在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

供了宝贵的借鉴。

一、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全新探索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解放军成了执政 党 领 导

下的军队。随着地位和环境的变化，人民解放军

内一部分革命意志薄弱者，产生了骄傲自满、贪图

享乐的情绪，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警惕，
出现贪污、浪费等现象，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官

僚主义作风。为此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人民解放军

在党的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腐败斗争，并

取得了反腐倡廉的良好效果。
一是开展整风运动，纠正军队各种不良倾向。

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，中 共 中 央 发 出《关 于 在 全 党 全

军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》，要求“在中央的总领导

下，领导全党全军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，
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，首先是整顿干部 作 风”［１］。
同年６月１６日，聂荣臻在《人民政协一届全国委

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军事报告》中指出，“从冬季

开始，来一次从上至下的整风运动，克服一切不良

现象”［２］。１０月２５日，总 政 治 部 发 布《关 于 整 风

工作指示》，指出部队中某些干部因胜而骄，居功

自满，贪图个人享受，甚至发生贪污腐化堕落的严

重现象，官僚主义、军阀主义、违反政策纪律等脱

离群众的现象甚为严重，“因此部队必须于冬季展

开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”［２］。这次部队整风运动，
以整顿与提高战斗意志、保持与发扬我军光荣的

传统 作 风 为 中 心，揭 发 和 纠 正 官 僚 主 义、军 阀 主

义、违反政 策 纪 律、骄 傲 居 功、和 平 享 乐 等 倾 向。
军队的这次整风运动于同年底基本结束。通过整

风运动，提高了军队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、政策水

平，改进了作风，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，坚决

地克服了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，有效地遏制了腐

败的滋生，激发了广大官兵的战斗意志，收到了预

期效果。由于“党的整风运动，证明是提高党员的

思想与 工 作 作 风 的 有 效 方 法。我 们 根 据 中 央 指

示，以后要做到每年冬季都有一次结合实际工作

的整风运动”［２］。
二是开展“三 反”运 动，清 除 军 队 腐 败 分 子。

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，中 共 中 央 指 出：“为 贯 彻 精 兵

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，必须进行反对贪污、反

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”［３］。党 中 央

和毛泽东 对 军 队 开 展“三 反”运 动 十 分 重 视。１２
月１１日，毛泽东在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

三反运动的报告中指出：军事系统各部门，特别是

后勤部门，存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，必须

在整个军事系统，特别在后勤部门，展开整党整风

运动，展开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的斗争，并
号召一切指 战 员 参 加 这 个 斗 争。１２月１４日，毛

泽东给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写信指出，
“后勤系统中贪污、浪费和官僚主义极端严重，这

种严重性不下于政府的财经系统和公安系统”［４］。
根据党中央 和 毛 泽 东 的 指 示 要 求，从１９５１年１２
月开始，全军“三反”运动从总部到各单位立即开

展起来。这次运动分为四个阶段：第一阶段在深

入动员、学习文件的基础上，从反浪费、反官僚主

义入手；第二阶段发动群众检举坦白，使各级领导

和群众将火力集中到反贪污的目标上去，以便从

各级机关一切部门中坦白检举和检查出惊人的成

百上千的中小贪污分子；第三阶段定案处理，组织

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，捉大小老虎；第四阶段

总结提高，在干部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，建立

各种制度，保证各种贪污浪费、官僚主义行为不重

犯，或犯了也易克服。１９５２年９月上旬，全军“三

反”运动基本结束。据统计：在此次全军共同揭发

出有大小贪污行为的人员中，党员所占的比例甚

大，贪污的总款数达１１　６００余亿元（退回２　８２０多

亿元，占贪污款数的２４．２５％）。上述犯贪污错误

的人员中，有８８．２５％ 的 人 免 予 处 分，有１０．８９％
的人受行政处 分，有０．８６％ 的 人 受 刑 事 处 分，有

１９人被处以死刑。在这些受处分的人员中，党员

占总人数的１２．９％，其中被开除党籍的有１１　６１８
人，占总人数的２０．３５％。

三是建立纪检监察机构，开创廉政建 设 新 局

面。新中国成立之前，军队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

主要由党务委员会或政治机关管理，发挥了重要

的历史作用，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党的纪律检

查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，
中共中央做出《野战军团以上各级设立纪检会的

决定》，决定野战军团以上各级均设立纪律检查委

员会。根据中央的指示，军队团以上单位党委相

继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，但没有设立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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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，全军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

的工作由军委总政治部掌管。１９５４年８月９日，
总政治部做出《关于军队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

会的任务和职权的规定》，明确了军队中党的纪律

检查委员会不专设办事机关，其日常工作由同级

政治机关的组织部门办理。军队中党的纪律检查

委员会，在同级党委领导和上级党的纪律检查委

员会指 导 下 进 行 工 作。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７日，总 政

治部发 出《关 于 军 队 成 立 党 的 监 察 委 员 会 的 通

知》，指出“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由７～１５人组成。
师以上单位党的监察委员会，可由３～７人组成常

务委员会，负责委员会的经常工作”，明确了中国

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

会及军委、总政治部领导下进行工作，各级党的监

察委员会应在上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和同级党委的

领导下进行工作。军队中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，
不专设办事机构，其日常工作由各该级政治机关

组织部门的监察处（科）助理员办理（如无专职助

理员则由党务助理员兼办），原政治机关组织部门

的纪律检查处（科）助理员，统改为监察处（科）助

理员。这次改变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加强纪律

检查工作的需要。新的监察委员会与过去的纪律

检查委员会相比，任务加重了，职权扩大了。监察

委员会除了查处党内违纪案件外，还要对党组织

和党员干部是否遵纪守法加强监督。
四是狠抓高级干部队伍建设，制止腐 化 堕 落

违法乱 纪 行 为。我 军 绝 大 多 数 高 级 干 部 都 是 好

的，这是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。但也有少数高级

干部，由于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，在胜

利之后滋长了严重的个人主义的享乐腐化思想。
这种享乐腐化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“追求资产

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，侮辱与玩弄女性，违反

共产主义的品德，以致蜕化堕落违法乱纪，使我党

我军和革命事业招致了损害”［３］，在人民群众中破

坏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，甚至引起群众的公愤。
为改变上述情况，克服军内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

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腐化思想，有效制止蜕化堕

落违法乱纪的行为，１９５４年８月８日中央军委及

总政治部发出《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

违法乱纪行 为 的 指 示》。１１月 中 旬，总 政 治 部 又

发出《关于部队执行〈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

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〉的通报》，强调各级党

委、政治机关和党的纪委要迅速采取措施，坚决纠

正高 级 领 导 干 部 中 的 腐 化 堕 落、违 法 乱 纪 行 为。

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０日，总 政 治 部 向 中 共 中 央、中 央

军委做出《关于执行〈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

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〉的综合报告》，对近两

年来的情况进行了总结，指出“军队中一部分党的

高级 干 部，生 活 放 荡，腐 化 堕 落 的 现 象 是 很 严 重

的，近两年来共检查和揭发出犯有上述错误的师

以上干部 达１６０多 人，有 些 人 已 经 构 成 了 犯 罪。
这些高级干部的腐化堕落，给党和军队造成了严

重损失”。因此，为防止高级干部中继续发生腐化

堕落、违法乱纪的错误行为，必须严格督促干部学

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，提高其党性和共产主义

道德品质的修养；定期研究干部的思想情况，及时

纠正其错误的思想倾向；检查监督党的干部过党

的组织生活，使他们经常得到党组织和党员群众

的帮助和监督；对干部的婚姻问题，要进行反复教

育，并实施必要的管理；必须严肃党的纪律，切实

纠正对犯错误的干部迁就姑息的态度，应视其情

节轻重，按照党的原则进行处理，对构成犯罪行为

者应依法惩办。

　　二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前

进

　　１９５６年９月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

代表大会，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

期。党的八大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进行了符合实际

的分析，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举措。但在党的

八大后，就如何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问题上，党和军

队却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运动反腐方式，开展了

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。其中，有的取得了较好

的反腐败斗争成效，有的则显示出较大的副作用。
一是开展“三反”整风运 动。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

日，中共中 央 做 出《关 于 整 风 运 动 的 指 示》，认 为

“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、深入的反官

僚主义、反宗派主义、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”，并
指出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

整风的主题”［５］。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，
总政治部于１９５７年５月５日～５月１５日召开全

军整风座谈会，对军队的内部矛盾和如何进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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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的问题进行了讨论。会议确定，全军整风分两

批进行，第一批为团以上党委、机关，第二批为营

以下分队干部。每批分学习文件、检查、总结三个

阶段。整风运动坚持和风细雨的方针，既要大胆

又分清是非。会后，各部队研究了措施，军队整风

运动逐步展开。１９５８年１月８日～１月１８日，总
政治部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，讨论整风运动中

的整改问题。会议根据军队的情况，确定从八个

方面深入整改，即反对浪费、精简机构、干部下放、
家属返乡、改造思想、整顿纪律、改进作风、调整关

系。会议强调“提倡革命干劲，打掉官风，肃清暮

气，用革命的劲头搞好整改”。全军的专题整改，
贯彻急于求成的思想，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，运用

了“大批判开路”的错误做法。人民解放军党内的

这次整风运动，虽然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

错误，在具体工作的指导上也出现了“左”的倾向，
但由于运动的开始阶段是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

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思想为指导，全军侧重解

决官兵关系、军民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，且后期仍

然以反对官僚主义、主观主义、宗派主义为主要内

容，所以对于解决当时军队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

中存在的问题，密切党群关系和官兵关系，仍然发

挥了比较好的作用。
二是反对 党 员 干 部 特 殊 化。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，

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，提出了防止各级领导

人员特殊化，防止产生“特权阶层”的思想和主张。
他指出：“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（也不一定）成为

一种特殊的阶层，特殊的‘统治阶层’”，并强调“一
些特殊的待遇，也可以叫特权，应 该 取 消”［６］。根

据中央的指示精神，军队在防止党员领导干部特

殊化方面颁布了一些措施和规定。１９６０年１２月

２９日，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在转发南京军区党

委监委《关于吕夫功同志和第一文化学校部分学

员抢购、套购物资的通报》的按语中要求：各级监

委要加强检查，坚决反对违反经济政策的行为，反
对干部特殊化，要团结同志克服困难。１９６２年６
月５日，中央军委做出《关于发扬艰苦朴素作风，
反对干部特殊化的指示》，重申：所有干部在日常

生活和物质待遇上，应一律按照制度、标准、规定

执行；所有干部，因公外出，因病修养，应一律按照

制度、标 准、规 定 执 行［３］。１９６３年５月１５日，罗

瑞卿在军委办公会上指示：主要负责人要自己做

报告，领导人做报告应当号召大家大胆提意见，号
召向首长进攻，主要是特殊化、铺张浪费、特权思

想、不以平等待人等问题。反对铺张浪费、特殊化

问题，从经济上看，意义不一定很大，但这是一个

风气问题，政治意义很大。首先把反铺张浪费、特
殊化搞好了，以后反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就比较好

搞了［４］。
三是开展“五反”运动。军委、总政治 部 一 直

高度重视 军 队 干 部 贪 污 腐 败 的 问 题。１９６０年５
月，总政治部就做出《关于处理贪污问题的规定》，
并指出：①贪污２００元以下，情节恶劣严重、拒不

认错或拒不退赃的，应该给予适当的党（团）的、行
政的处分。②贪 污２００元 以 上 不 到１　０００元 的，
一般应戴上贪污分子的帽子，给予适当的党（团）
的行政的处分。贪污在５００元以上，情节恶劣、拒
不认错或拒不退赃的，也可以开除党籍。③贪污

１　０００元以上不到１万元的，一般应开除党籍，依

法给予刑事处分。这一规定，对反对军队的贪污

现象，推动党员干部保持廉洁自律发挥了重要作

用。１９６３年２月，中 央 决 定“有 必 要 在 全 国 范 围

内，有领导、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反对贪

污盗窃、反对投机倒把、反对铺张浪费、反对分散

主义、反对官僚主义（简称‘五反’）的运动”［３］。３
月５日，总政治部做出《关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

厉行增产节约和“五反”运动的补充指示》，指出全

军团以上单位都要开展这一运动。总政治部要求

在运动的各个阶段，都必须抓紧思想教育这个环

节，做好准备工作；领导干部要先自觉检查，坚决

改正；反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要充分发动群众，正
确掌握中央的政策规定；必须通过检查工作和检

查经 验 教 训，开 展 批 评 和 自 我 批 评，克 服 分 散 主

义、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；营（连）等基层单位不进

行“五反”运动，团以上单位要成立领导小组，加强

对运动的领 导，要 边 整 边 改。５月１５日，罗 瑞 卿

在军委办公会上就当前的“五反”运动做出指示：
“这次‘五反’，各总部要带头搞好，首先是各总部，
然后各军区、军种、兵种，都要认真搞。当 然 步 骤

要放 稳 一 点，但 是 不 能 太 过 于 和 风 细 雨，马 马 虎

虎”［４］。１９６４年５月６日，总政治部向中共中央、
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作《关于军队“五反”运动的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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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报告》时指出，全军有８０多万人参加了“五反”
运动，共揭发出１９　０００多起贪污盗窃、投 机 倒 把

案件，其中３００元以下的 案 件１５　０００多 起，千 元

以下的案件７００多起，万元以上的案件７起。
四是 扩 容 增 权，强 化 监 察 工 作。２０世 纪５０

年代后期、６０年 代 前 期，军 队 在 发 动 一 系 列 运 动

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同时，在党的领导下对纪检

监察机关进行扩容增权，进一步强化了军队党的

监察委员会在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。党的

八大指出，党的各级监察机关的建立与健全，对于

反对党 内 不 良 倾 向 的 斗 争 具 有 重 大 意 义。１９５７
年９月，解放军监委根据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，结
合军队实际情况，制定了《关于军队各级党的监察

委员会工作概则（草案）》，对监委的领导体制、任

务、职权以及工作制度都做了具体规定。同时，解
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还颁发了《关于军队党内处

分批准权限和手续的规定（草案）》，对军队各级党

组织处分 党 员 的 批 准 权 限 和 手 续 做 出 了 相 关 规

定。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，为贯彻八届十中全会《关于加

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》，中央军委做出《关于加

强军队中党的监察工作的指示》，要求党的各级监

察委员会应立即充实与健全组织，适当扩大委员

名额。虽然八届十中全会后政治思想上的“左”倾
错误进一步发展了，但党的监察工作确实进一步

得以加强，党和军队的监察机构及其职能和权力

都比原来有所扩增。

三、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的内乱挫折

１９６６年５月 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的“文 化 大 革

命”，“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

用，给 党、国 家 和 各 族 人 民 带 来 严 重 灾 难 的 内

乱”［７］。在这 场 内 乱 中，人 民 解 放 军 贯 彻 执 行 了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理论、指示和决定，各项建设

遭受了严重的挫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的军队反

腐败斗争，是一种特殊社会环境下的斗争，在取得

一定成效的同时，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。
一是监察工作遭受严重破坏。“文化大革命”

全面发动和正式开始后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出于篡党

夺权 的 目 的，极 力 煽 动 无 政 府 主 义，破 坏 党 的 纪

律，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造成了严重后果。
林彪、江青和康生一伙全盘否定党的监察工作，他

们诬蔑“在我党的历史上，监察委员会没有起过什

么好作用”。１９６９年１月，经康生等人策划，写了

撤销中央监委的报告，把中央监委机关干部统统

下放到“五七”干校。党的“九大”和党的“十大”通
过的两个 党 章 都 取 消 了 关 于 党 的 监 察 机 关 的 条

款。党的监察机关和监察工作都遭到全面破坏，
军队党的监察机关和工作也被破坏和取消。１９６７
年７月２５日，林彪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提出“砸烂

总政阎王 殿”，总 政 治 部 的 机 关 各 部 被 迫 停 止 办

公，于１１月１２日 被 军 委 办 事 组 政 工 组 取 代。

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，军 队 党 的 工 作 机 关 总 政 治 部 被 军

事管制，总政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破坏，解放军党

的监委也同时被取消。直到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２６日，
经中共中央决定，总政治部才恢复办公，同时在总

政治部组织部设纪律检查处，作为全军纪律检查

工作的办事机构。尽管军队党的监察机关和工作

都遭受了破坏，但在党的领导下还是强调了军队

要加强 组 织 纪 律 性。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１日，中 央 军

委做出《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》，要求

全军进行组织纪律性教育和法纪教育，对严重违

法违纪、屡教不改的，给予纪律制裁。根据中央军

委的指示，各级党委进行了作风纪律整顿，在一定

程度上克服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个别中

高级干部道德败坏、腐化堕落、贪污盗窃的行为。
二是厉行节约但收效甚微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

间，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厉行

节约闹革命，其反腐倡廉建设的意图还是比较明

显和直接的。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６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

院、中央军委联合发出了《关于保护国家财产，节

约闹革命 的 通 知》，强 调 要 杜 绝 一 切 不 必 要 的 开

支，节 约 使 用 交 通 工 具，不 许 随 意 强 占 公 房 公 物

等。１９７０年２月５日，中 共 中 央 发 出《关 于 反 对

铺张浪费的通知》，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，雷厉

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，保持和发扬勤

俭节约、艰 苦 奋 斗、自 力 更 生 的 优 良 传 统。１９７３
年１１月１６日，国 务 院、中 央 军 委 在 联 合 发 出 的

《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，制止年终突击花

钱的通知》中指出：各地、各部门应当认真进行讨

论和检查，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，坚决制止挥

霍浪费和年终突击花钱等不正之风。１９７４年１２
月１日，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在批转财政部、人民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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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、商业部、总后勤部《关于部队经费开支和军工、
军农生产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意见的报告》中规定：
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，不准搞楼堂馆所，严格控制

社会集团购买力；不准私自出售部队生产的粮食

或以粮食易物，不准无偿调用、加工精米和精面；
不准扩大补助范围和提高补助标准；严禁军人服

务社为了赚钱搞对外营业和直接带生产单位采购

商品；整顿和加强军工、军农生产等。这些文件指

示的 发 布，反 映 了 党 中 央、中 央 军 委 反 对 贪 污 浪

费，大力提倡厉行节约闹革命，以不断促进军队反

腐倡廉建设的决心和意图，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

党政军机关中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。但由于“左”
倾思想的影响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把反

对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这项复杂、细致而且政策

性很 强 的 工 作，搞 成 了 一 场 简 单、激 烈 的 阶 级 斗

争。这样做不仅不能有效地制止腐败现象，反而

容易夸大对立面，造成新的冤假错案。事实说明，
在社会动乱不止的条件下，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

厉行节约或制止铺张浪费，任何纠正铺张浪费的

努力都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。
三是 整 顿 军 队 跌 宕 起 伏。１９７５年１月２５

日，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发

表了《军队要整顿》的重要讲话。邓小平的这次讲

话，指出了人民军队建设包括反腐倡廉建设存在

的主要问题，指明了军队实行全面整顿消除“文化

大革命”消极影响的方向。同年６月２４日－７月

１５日，中 央 军 委 在 北 京 召 开 扩 大 会 议。７月１４
日，邓小平在关于《军队整顿的任务》的讲话中，切
中时弊地把“文化大革命”对军队建设造成的消极

后果概括为“肿、散、骄、奢、惰”五个字，突出指出，
“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他们有的闹享

受、闹待遇，一切都向高级发展，住房子越多越好；
有的甚至公私不分，没有什么界限了；有的部队请

客送礼，修建楼堂馆所。这些现象相当厉害，而且

还在发展，并没有刹住。军队搞奢侈，有好多的事

是违反政策的，……这种情况要整顿”［８］。１５日，
叶剑英在为会议所做的总结发言中强调，“要破除

资产阶级法权思想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

响和腐蚀。现在有些人斗志衰退，贪图安逸享受，
小病大养，无病呻吟；有些人骄傲自大，蛮横霸道，
公开伸手要名、要利、要权；有些人利用职权，扩大

资产阶级法权，搞特殊化，搞不正之风；有些人生

活腐化，道德败坏，违法乱纪”，要“坚决地和这些

不良倾向做 斗 争”。１９日，中 共 中 央 将 中 央 军 委

《关于压缩军队定额、调整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

报告》《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》《叶
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》印发全

党，并规定将摘要传达到人民解放军全体党员和

干部、战士。会议精神在全军传达后，受到了广大

指战员的热烈拥护。各级党组织积极行动，为贯

彻落实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做了许多工作，使军

队反腐倡廉建设得到了加强，如着手整顿各级党

委领导班子、在全军进行安定团结教育、开展“学

红军，忆传统”活动等。但是，在１９７５年１１月 以

后的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运动的冲击下，人民

解放军刚刚 起 步 的 整 顿 被 迫 中 断，一 批 坚 持“整

顿”方针的领导干部受到打击，刚开始走上正轨的

军队建设再度陷入逆境，全军贯彻１９７５年中央军

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工作就此夭折，军队反腐倡廉

建设面 临 着 严 重 形 势。１９７７年４月３０日，总 政

组织部向总政党委做出《１９７６年全军党的纪律情

况报告》，指出由于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

破坏，１９７６年党员中的不良倾向是严重的，“全年

受党纪处分最为突出的是腐化堕落和无组织无纪

律两项，各占受处分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”［４］。

四、两年徘徊时期的初步整顿

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，中共中央断然采取措施，
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标志着长达十年之久的“文化

大革命”结束。从粉碎“四人帮”反革命集团到十

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，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

的华国锋坚持“两个凡是”的错误方针，造成了党

和军队的工作陷入徘徊的局面。在这两年的徘徊

时期，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通过深入揭

批“四人帮”罪 行，肃 清 其 流 毒；恢 复 健 全 纪 检 机

关，加强纪律建设；开展“三学”活动，发扬军队优

良传统等措施，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也在徘徊中前

进，得到了初步整顿。
一是揭批“四人帮”罪行，肃清其流毒。“四人

帮”被粉碎后，全军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、中

央军委的部署，逐步深入地揭发和批判“四人帮”
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、罪恶历史和反革命理论，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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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被“四人帮”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，清查同“四人

帮”有牵连的人和事，从思想上、理论上、组织上彻

底肃清其在军队建设中的流毒和影响，保证军队

领导权掌握在党的手中。在中央军委领导下，除

少数单位外，全军揭批“四人帮”斗争于１９７８年年

底结束，并取得了伟大胜利。同“四人帮”篡党夺

权阴谋活 动 有 牵 连 的 人 和 事 以 及 帮 派 体 系 查 清

了，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得到了整顿，实事求是、
老老实实的传统作风初步恢复了，军队和地方、军
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，部队纪律严

格了。
二是恢复健全纪检机关，加 强 纪 律 建 设。鉴

于“文革”期间纪检监察机关的破坏和纪检监察工

作的弱化 导 致 军 队 反 腐 倡 廉 建 设 倒 退 的 历 史 教

训，这一时期十分重视恢复健全纪检机关，加强纪

检工作，以加强军队纪律建设。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，中

央军委全体会议通过《关于加强军队组织性纪律

性的决定》，指出建立健全团以上党的纪律检查委

员会，充分发挥其作用，切实加强对纪律情况的检

查和监督，使纪律检查委员会真正成为党委反对

不良倾向、维护纪律的有力助手，并要求全军特别

是团以上党委和机关每年至少对组织纪律进行一

次整顿。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，１９７８年７月

１８日，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发出《关于增设纪律检

查、保密检查机构或人员的通知》，决定在各级政

治机关的组织部门增设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办事机

构或人员，并对大军区级以下各级政治机关组织

部门 增 设 的 机 构 和 具 体 员 额 做 了 规 定。９月２５
日，中央军委发出了《关于团以上各级党委成立纪

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》，规定：省军区、野战军或相

当于军级以上 单 位 的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，由９～１３
人组成；军分区、师或相当于师级单位以及团的纪

律检查委员会，由５～９人组成。纪委成员一定要

党性强、作风正派、大公无私，有一定的政策水平，
敢于同违法乱纪行为做斗争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

会设书 记 和 副 书 记。在 政 治 机 关 组 织 部 门 中 建

立、配备必要的机构或人员，办理纪律检查委员会

的日常工作。
三是开展“三 学”活 动，发 扬 军 队 优 良 传 统。

为了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中央军委

在１９７７年１月决定在全军重新开展学习雷锋和

学习硬骨头六连的活动。《解放军报》重新刊登了

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雷锋的题词，
摘登了雷锋日记，并及时总结推广了学习雷锋活

动中的先进典型。为推动全军各级党委自身建设

尤其是反腐 倡 廉 建 设，１９７７年１１月 中 央 军 委 批

转空军政治部呈报的《一个艰苦奋斗坚持继续革

命的好班子》的报告，赞扬“这个师的领导班子，艰
苦奋斗，不断革命，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工作上、作

风上都是过得硬的……特向全军通报表扬”。中

央军委要求全军各级党委努力学习空军航空兵一

师党委的革命精神，广泛开展学习雷锋和硬骨头

六连的群众 运 动。１９７８年，《中 共 中 央 军 委 关 于

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》指出，“广泛深入开展

学雷 锋、学 硬 骨 头 六 连、学 航 空 兵 一 师 的 群 众 运

动”（以下简称“三学”），并把广泛深入地开展“三

学”活动作为今后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

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，要求将其视为军队政治

建设的一项经常性工作。

　　五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军反

腐倡廉建设简评

　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，是我军反腐倡

廉建设探索与发展时期。这一时期，在党中央、中
央军委的领导下，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军队建设的

新形势、新任务、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军队反腐倡廉建

设进行了新的探索，有了新的发展，有所获益但是

教训深刻。这一时期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军队以对腐

败思想和腐败行为深恶痛绝的态度，努力探索了

党在全国执政后，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反

腐倡廉建设问题，并形成了一些相对成型的理论

和做法。一是教育为本，思想反腐。这一 时 期 结

合多次开展的整风、整党运动，教育广大军队党员

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提高思想和政治水平，保

持谦虚谨慎、不骄不躁、艰苦奋斗的作风，筑牢了

防腐反腐的思想防线。二是依靠群众，运动反腐。
这一时期开展“三反”“五反”等运动都是群众性的

反腐民主运动，通过实行群众监督与组织上的严

肃处理，“认真负责地接办群众的检举和控告，并

及时处理，不得拖延，使群众行动起来，毫无顾虑

地检举贪污分子，揭发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”。群

众性的 反 腐 运 动 实 践 证 明 了“群 众 力 量 是 伟 大

·９２·　第３期 　 刘　鹏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（１９４９－１９７８年）我军反腐倡廉建设述评



的”，“接受群众的监督，倾听群众的意见，这样才

能更好地避免以往的错误”。三是突出领导，一视

同仁。这一时期，把加强领导干部管理教育作为

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重点，先后采取制止高级

干部腐化堕落违犯乱纪行为、反对党员干部特殊

化等措施，对违犯纪律的高级干部一律严肃处理。
四是完善机构，发挥作用。这一时期，为了加强军

队反腐倡廉建设，先后在军队团以上单位成立党

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，这些组织虽然

在“文革”期间遭到过破坏和削弱，但还是在军队

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并通过实行纪

律检查制度与奖惩制度，以违反纪律的典型事例

教育全党，对待违反纪律的人，不分职别地一律严

肃查究处理。
这些探索，既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，也留

下了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。一是军队反腐倡廉建

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，正确估计军队党风廉政建

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。从错误的形势估计出发

必然会使 反 腐 倡 廉 工 作 受 挫。“文 化 大 革 命”期

间，把部分 干 部 存 在 贪 污 腐 化 官 僚 主 义 的“黑 暗

面”夸大，主次不分，黑白不分，怀疑一切，打倒一

切，不仅没有达到反腐倡廉建设的目的，反而给军

队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。二是军队反腐倡廉建设

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处理问题要严肃谨慎。
这一时期，在对犯错误的人员进行组织处理时，由
于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导致出现了一些偏

差，从而发生了践踏人权、侮辱人格、草菅人命的

极端行为，无端伤害了一大批好人，严重的还被一

些投机分子所利用，成为一些坏人泄私愤、谋私利

的手段。如“三反”运动中，“不从实际情况出发，
而发生了把‘小虎’‘打肿’成‘大虎’，以及‘打过了

头’，出现大批‘假虎’的现象”。三是军队反腐倡

廉建设不能仅靠教育和惩办，而更要靠制度来预

防。这一时期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认识

的局限，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一直强调教育和惩治

这两个方面，却忽视了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和对权

力的制约。因此，必须通过建章立制，从制度上解

决问题，使倡廉与反腐统一起来，使惩治和预防统

一起来。四是在和平执政条件下，运动反腐从根

本上讲 是 行 不 通 的。一 方 面，这 一 时 期 通 过“三

反”“五反”等群众性运动，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声势

和社会压力，对腐败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，但也暴

露出许多弊端，往往是运动一来，腐败现象有所收

敛，但是运动一过，腐败现象又重新抬头。另一方

面，由于群众运动带有巨大的惯性和盲目性，往往

使发动者难以驾驭，其结果极易造成脱离党的领

导和无政府状态。当然，不再搞群众运动，并不是

说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不需要发动群众甚至脱离群

众，而是指在实践中既需要依靠群众，又不能采用

群众运动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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